
學校與學校教師每年應辦及應參加的法定研習 

（資料來源：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高雄市教師會） 

「學校應辦理研習」並非規定「教師必須參加」（★除非法條中也有規定教師或員工必須參

加）。 

一、【性別平等教育】 

※法律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110年 01月 19日）第 15條：「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

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

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 

二、【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 

※法律依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04年 12月 23日）第 7條第 4項：「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之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數達三十人以上，應定期舉

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與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 

三、【輔導知能研習】 

※法律依據： 

‧學生輔導法 （103年 11月 12日）第 14條第 3項：「學校應定期辦理校長、

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研習，並納入年度輔導工作計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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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殺防治教育】 

※法律依據： 

‧自殺防治法（108年 06月 19日）第 6條第 1項：「各機關、學校、法人、機

構及團體，應配合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行自殺防治工作，辦理

自殺防治教育，並提供心理諮詢管道。」 

五、【安全衛生教育】 

※法律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108年 05月 15日）第 32條第 1項：「雇主對勞工應施以

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110年 07月 07日）第 16條：「（第 1項）雇

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 2

項）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三之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110年 07月 07日）第 17條第 1項：「雇主對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第 3項）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

定。」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All.aspx%3Fpcode%3DL0020213&sa=D&sntz=1&usg=AOvVaw0tPTVBTEyXsXTK9NbXi7jh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All.aspx%3Fpcode%3Dn0060001&sa=D&sntz=1&usg=AOvVaw1YkmcZUb72Vr7xEmLmVoWn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All.aspx%3FPCODE%3DN0060010&sa=D&sntz=1&usg=AOvVaw3rg_BxDGJlcxNLsdsV0b41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3A%2F%2Flaw.moj.gov.tw%2FLawClass%2FLawAll.aspx%3FPCODE%3DN0060010&sa=D&sntz=1&usg=AOvVaw3rg_BxDGJlcxNLsdsV0b41


【教師應參加】的法定研習 

一、【環境教育研習】每年 4小時。（適用對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 

※法律依據： 

‧環境教育法（106年 11月 29日）第 19條第 1項：「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每年應訂

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參加四小時以上

環境教育。」 

二、【輔導知能研習】每年 3小時。（適用對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 

※法律依據： 

‧學生輔導法（103年 11月 12日）第 14條第 4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

師，每年應接受輔導知能在職進修課程至少三小時；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

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聘用機關或學校

應核給公（差）假。但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依

第二項規定於當年度已完成四十小時以上之職前基礎培訓課程者，得抵免

之。」 

三、【學校衛生相關研習】每 2學年 18小時。（適用對象：各級學校健康相關課程教

師） 

※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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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法（110年 01月 13日）第 17條第 1項：「健康相關課程教師，應

參與專業在職進修，以改進教學方法，提升健康相關教學效果。」 

‧學校衛生法實行細則第 13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參與專業在職進修，

指每二學年至少參加學校衛生相關研習十八小時。」 

四、【家庭教育研習】每年 4小時。（適用對象：各級學校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 

※法律依據： 

‧家庭家庭教育法（108年 05月 08日）第 9條第 3項：「第一項第二款與第三

款之機構及學校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

業研習時數。」 

五、【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每年 18小時（含每 2年基本救命術訓練 8小時、安全教育

3小時）。（適用對象：幼兒園教師及教保員） 

※法律依據：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103年 11月 12日）第 27條：「（第 1項）教保服務人

員每年應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第 2項）幼兒園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應於任職前二年內，或任職

後三個月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基本救命術

訓練八小時以上、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

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季辦理相關訓練、課程或演習，且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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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應予協助。（第 3項）前項任職後每二年之訓練時數，得併入第一項教保

專業知能研習時數計算。」 

六、【學校防護團訓練】每 4年 1次「基本訓練 8小時」，每年 1/3編組成員實施

「常年訓練 4小時為原則」。（適用對象：所屬員工達 100人以上之學校全體教

職員工） 

※法律依據： 

‧民防法（110年 01月 20日）第 4條第 1項第 3款：「民防團隊採任務編組，

其編組方式如下：…三、前二款編組以外之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工作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應編組防護團。但其人數未達一百人，而在同

一建築物或工業區內者，應編組聯合防護團。…」 

‧民防法（110年 01月 20日）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中華人民依下列規定參

加民防團隊編組，接受民防訓練、演習及服勤：…三、前二款編組以外之機關

（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或同一建築物、工業區內所屬員工，應參加

各該單位防護團或聯合防護團編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在校學生，應參加各

該學校防護團編組支援服勤。…」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104年 01月 21日）第 29

條第 2項：「特種防護團、防護團及聯合防護團每四年實施整編一次。」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104年 01月 21日）第 30

條：「民防團隊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策訂計畫實施，區分如下：

一、基本訓練：民防團隊整編完成之年度，應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八小時基本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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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二、常年訓練，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民防團、民防分團、特種防護

團、防護團及聯合防護團：每年度實施一次，召集編組成員三分之一參加，每

次以四小時為原則。…」 

七、【安全衛生教育】至少 3小時（新進教師或換職務時才須參加）。（適用對象：

全體教職員工） 

※法律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108年 05月 15日）第 32條第 3項：「勞工對於第一項之

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110年 07月 07日）第 17條第 1項：「雇主對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第 3項）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

定。」 

八、【資通安全通識教育】每年 3小時。（適用對象：全體教職員工、資安人員、資

訊人員） 

※法律依據： 

‧資通安全管理法（107年 06月 06日）第 7條第 1項：「主管機關應衡酌公務

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業務之重要性與機敏性、機關層級、保有或處理之資訊

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及性質等條件，訂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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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其分級基準、等級變更申請、義務內容、專責人員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110年 08月 23日）附表五：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級之公務機關應辦事項：「資通安全專職人員每人每年至少接受十二小時以

上之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

訊人員每人每二年至少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

能訓練，且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一般使用者及主管

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附表七：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 D級之各機關應辦事項：「一般使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

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學校應辦理】的法定研習： 

＊此類法條是規定 

●有關【教師進修】的法律規定： 

‧教育基本法（102年 12月 11日）第 8條第 1項：「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

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教師法（108年 06月 05日）第 31條第 1項第 3款：「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

規定，享有下列權利：…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 

‧教師法（108年 06月 05日）第 32條第 1項第 5款：「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

義務：…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有關教師進修的義務，目前僅有宣示性及原則性的

法律規定，尚無有關「進修內容及時數」的一般性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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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108年 06月 05日）第 33條第 1、2、3項：「（第 1項）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

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第 2項）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之保

障；其進修、研究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第 3項）為提升教育品質，

鼓勵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究，中央主管機關應規劃多元之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制度，其

方式、獎勵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109年 06月 28日）共 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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